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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委、市统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各

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：

为促进我市现代物流业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物流业运行分析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工信函服

务〔2021〕67 号）要求，我局开展全市物流业运行情况调查分

析，现将 2023 年第一季度福州市物流业运行情况予以发布。

福州市商务局文件

榕商务物流〔2023〕26 号

福州市商务局关于发布 2023 年第一季度

福州市物流业运行情况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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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 年第一季度福州市物流业运行情况

日

（联系人：李思忆，电话：13003931629）

福州市商务局 2023 年 5 月 22 日印发


